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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.  ( 1 )  F S - S T P 電 纜 接 續 中，連 通 兩 段 電 纜 外 被 的 是主 鉛 管集 合 接 續 子補 助 鉛 管有 孔 鉛 板 。

2 .  ( 1 )  屋 內 電 纜 的 外 被 ， 使 用 P V C 而 不 用 P E 的 主 要 理 由 在 於 P V C 的 耐 焰 性 優 良 ， 不 易 延 燒 P

V C 的 價 格 較 為 低 廉 P V C 較 易 著 色 P V C 比 較 柔 軟 。  

3 .  ( 2 )  依 據 N C C 技 術 規 範 規 定 ， 光 纖 接 續 每 處 容 許 之 最 大 光 損 失 值 為 0 . 8 d B / 個 0 . 2 d B / 個 0 . 5

d B / 個 1 . 0 / 個 。  

4 .  ( 2 )  下 列 何 者 為 線 路 傳 輸 的 一 次 常 數 ？相 位 常 數靜 電 容 量衰 減 常 數傳 播 常 數 。  

5 .  ( 3 )  下 列 那 一 項 施 工 之 拖 放 拉 力 不 得 大 於 4 0 0 公 斤 ？佈 放 四 管 管 中 管 的 可 撓 管佈 放 B S R 用 戶

光 纜佈 放 三 管 管 中 管 的 可 撓 管佈 放 F S - 0 . 4 - 2 4 0 0 P 電 纜 。  

6 .  ( 3 )  有 一 1 0 n s 脈 衝 信 號 ， 經 過 一 段 光 纖 傳 輸 後 ， 該 脈 衝 寬 度 變 為 2 0 n s ， 這 種 現 象 是 由 於 光 纖 的

吸 收增 益色 散損 失  所 造 成 。  

7 .  ( 3 )  下 列 何 種 描 述 電 信 地 下 管 路 是 錯 誤 ？管 道 埋 設 深 度 在 巷 道，應 為 0 . 7 m 以 上管 道 埋 設 深 度

在 快 、 慢 車 道 ， 應 為 1 . 2 m 以 上管 道 埋 設 深 度 在 人 行 道 ， 應 為 1 . 2 m 以 上因 特 殊 情 形 無 法

達 到 規 定 埋 設 深 度 時 ， 應 設 計 使 用 鋼 管 或 加 強 保 護 之 設 施 。  

8 .  ( 3 )  用 戶 光 纜 與 中 繼 光 纜 最 明 顯 的 不 同 是前 者 為 多 模 光 纖 ， 後 者 為 單 模 光 纖用 戶 光 纜 的 單 位

光 功 率 損 失 較 小中 繼 光 纜 連 接 機 房 與 機 房 ， 用 戶 光 纜 連 接 機 房 與 客 戶 建 物中 繼 光 纜 的 單

位 光 功 率 損 失 較 小 。  

9 .  ( 3 )  左 圖 符 號 代 表二 極 體發 光 二 極 體O P 放 大 器互 斥 反 或 閘 。  

1 0 .  ( 2 )  配 線 管 道 之 施 工 方 式 以混 凝 土 圍 護直 埋 填 砂管 中 管推 管  為 宜 。  

1 1 .  ( 4 )  一 般 按 鍵 式 電 話 機 其 鍵 盤 至 少 為十 六 個二 十 個十 個十 二 個  鍵 。  

1 2 .  ( 4 )  下 列 那 一 種 光 纖 連 接 器 的 端 面 為 斜 8 ° ？ S C S C 2 F C / P CA P C 。  

1 3 .  ( 3 )  有 一 管 道 彎 曲 點 距 甲 人 孔 3 0 米，距 乙 人 孔 1 2 0 米，正 常 情 況 下 佈 放 電 纜 應 從乙 人 孔一 律

朝 用 戶 側 佈 放甲 人 孔任 一 人 孔 皆 可 。  

1 4 .  ( 1 )  電 鑽 一 般 正 確 之 使 用 方 法 是 鑽 頭 角 度 與 工 作 物 呈 9 0 ° 4 5 ° 6 0 ° 3 0 °  之 位 置 加 以 施 工 。  

1 5 .  ( 2 )  一 般 按 鍵 式 電 話 機 鍵 盤 採四 縱 五 列三 縱 四 列四 縱 三 列五 縱 四 列 。  

1 6 .  ( 4 )  依 照 C L E - E L 3 6 0 0 - 6 技 術 規 範 在 建 築 內 電 信 垂 直 幹 管 中，主 幹 線 纜 如 要 佈 放 0 . 5 - 5 0 P 至 0 . 5 -

1 0 0 P 之 間 的 屋 內 電 纜 時 ， 其 適 用 管 徑 ？ 2 0 m m ( 3 / 4 " ) 2 8 m m ( 1 " ) 1 6 m m ( 1 / 2 " ) 4 1 m m ( 1

 1 / 2 " ) 。  

1 7 .  ( 3 )  充 氣 電 纜 之 氣 阻 與 電 纜 之內 徑 成 正 比心 線 線 徑 大 小 成 正 比內 徑 成 反 比心 線 線 徑 大 小

成 反 比 。  

1 8 .  ( 4 )  下 列 措 施 ， 何 者 不 能 防 止 靜 電 對 電 子 元 件 之 破 壞使 用 離 子 吹 風 機人 員 帶 接 地 手 環桌 面

舖 導 電 性 桌 墊 ， 並 予 以 接 地 處 理穿 平 底 膠 鞋 。  

1 9 .  ( 2 )  下 列 何 者 與 信 號 頻 率 之 變 化 無 關 ？感 抗迴 路 電 阻電 抗容 抗 。  

2 0 .  ( 2 )  光 纖 通 信 光 波 1 3 1 0 n m 與 1 5 5 0 n m 之 傳 輸 特 性 有 何 差 異 ？ 1 3 1 0 n m 為 不 可 見 光，1 5 5 0 n m 為

可 見 光 1 3 1 0 n m 每 公 里 傳 輸 損 失 大，1 5 5 0 n m 每 公 里 傳 輸 損 失 小 1 3 1 0 n m 為 可 見 光，1 5 5 0

n m 為 不 可 見 光 1 3 1 0 n m 每 公 里 傳 輸 損 失 小 ， 1 5 5 0 n m 每 公 里 傳 輸 損 失 大 。  

2 1 .  ( 2 )  建 築 物 電 信 管 線 之 光 終 端 配 線 架 應 裝 於主 配 線 箱電 信 室支 配 線 箱總 配 線 箱 。  

2 2 .  ( 1 )  電 纜 心 線 P E 絕 緣 的 絕 緣 性 已 很 好，但 仍 免 不 了 洩 漏 微 弱 電 流，造 成 這 種 現 象 的 是電 導電

感電 容電 阻 。  



1 0 1  通 信 技 術 ( 電 信 線 路 )  乙  4 - 2 ( 序 0 0 3  )   

2 3 .  ( 4 )  高 溫 、 高 電 壓 、 危 險 物 體 等 ， 應 漆 有綠白黃紅  色 的 三 角 警 告 標 示 符 號 表 示 。  

2 4 .  ( 1 )  函 數 波 產 生 器 的 正 弦 波 通 常 是 利 用 何 種 方 式 產 生 的 ？三 角 波 經 二 極 體 整 形 而 得R C 振 盪

L C 振 盪方 波 經 兩 次 積 分 而 得 。  

2 5 .  ( 4 )  U T P 電 纜 C a t  5 e 水 平 配 線 之 永 久 鏈 結 最 大 長 度 為 1 1 0 1 2 0 8 0 9 0  公 尺 。  

2 6 .  ( 2 )  光 纖 的 模 態 色 散 與接 續 損 失傳 輸 距 離光 功 率傳 輸 速 度  成 正 比 。  

2 7 .  ( 1 )  用 以 表 示 電 纜 心 線 使 用 狀 況 的 是心 線 使 用 率擴 充 判 定 率心 線 故 障 率心 線 融 通 率 。  

2 8 .  ( 3 )  F T T B 是 指光 纖 到 家光 纖 到 配 線 區光 纖 到 建 築 物光 纖 到 鄰 近 點 。  

2 9 .  ( 2 )  電 話 機 所 受 的 電 流 與 電 話 交 換 局 的 距 離無 關成 反 比成 正 比成 二 次 方 比 。  

3 0 .  ( 4 )  左 圖 在 【 建 築 物 電 信 設 備 工 程 技 術 規 範 】 圖 例 中 表 示總 接 地 箱宅 內 配 線 箱總 配

線 箱主 配 線 箱 。  

3 1 .  ( 1 )  光 纜 施 工 前 ， 應 以 1 3 1 0 n m 波 長 測 試 ， 其傳 輸 損 失散 射色 散折 射 率 。  

3 2 .  ( 4 )  d B r 是 指任 何 傳 輸 點 之 功 率 與 1 0 m W 之 比 值任 何 傳 輸 點 之 位 準 與 0 d B m 之 差 值任 何 傳

輸 點 之 功 率 與 1 m W 之 比 值任 何 兩 個 傳 輸 點 位 準 之 相 差 值 。  

3 3 .  ( 1 )  用 三 用 電 表 測 量 一 對 浸 水 的 紙 絕 緣 空 線 時 ， 會 顯 示低 電 阻 的 短 路可 測 出 直 流 電 壓開 路

 5 M Ω 以 上 電 阻 。  

3 4 .  ( 2 )  管 線 工 程 施 工 ， 遇 曲 線 環 境 須 予 彎 曲 ， 下 列 設 備 在 彎 曲 部 位 施 工 時 之 最 小 曲 率 半 徑 敘 述 何 者

有 誤：大 對 數 U T P 電 纜 為 其 直 徑 十 倍 以 上配 線 管 道 為 其 管 外 徑 四 倍 以 上 P E - P V C 電 纜

為 其 直 徑 六 倍 以 上屋 內 主 幹 光 纖 之 彎 曲 半 徑 不 可 少 於 該 光 纜 外 徑 的 十 倍 。  

3 5 .  ( 1 )  檢 查 牆 上 插 座 是 否 有 電 ， 最 適 當 的 方 法 為以 電 壓 表 量 其 開 路 電 壓以 電 流 表 量 其 短 路 電 流

以 瓦 特 計 量 所 耗 之 功 率以 歐 姆 表 量 其 接 觸 電 阻 。  

3 6 .  ( 3 )  拉 線 與 電 桿 所 成 的 角 度 ， 最 好 是 7 5 度 3 0 度 4 5 度 6 0 度 。  

3 7 .  ( 1 )  以 用 戶 預 測 數 4 0 0 ～ 6 0 0 戶 為 單 位 設 定 之 區 域 是固 定 供 線 區單 局 交 換 區複 局 交 換 區

單 位 配 線 區 。  

3 8 .  ( 1 )  甲 光 纖 核 心 直 徑 大 於 乙 光 纖 之 核 心 直 徑 ， 熔 接 後 用 O T D R 量 測 會 發 生 何 種 現 象 ？光 從 甲 光

纖 到 乙 光 纖 時 會 產 生 增 益 的 軌 跡 ， 反 過 來 從 乙 光 纖 到 甲 光 纖 的 損 失 軌 跡光 從 甲 光 纖 到 乙 光

纖 時 會 產 生 較 小 的 損 失 ， 反 過 來 從 乙 光 纖 到 甲 光 纖 的 損 失 較 大與 核 心 直 徑 相 同 的 光 纖 接 續

狀 況 相 同 ， 只 有 極 小 的 損 失不 能 熔 接 。  

3 9 .  ( 2 )  用 以 判 斷 是 否 再 增 佈 幹 線 電 纜 的 是心 線 融 通 率擴 充 判 定 率心 線 故 障 率心 線 使 用 率 。

4 0 .  ( 1 )  一 般 光 功 率 計 所 測 得 數 值 的 單 位 是 d B m d B / K m d B c d B r 。  

4 1 .  ( 1 )  卡 擔 是 用 於支 持 架 空 線 路 之 吊 線架 空 電 纜 之 引 進固 定 架 空 電 纜 終 端支 持 拉 線 。  

4 2 .  ( 3 )  下 圖 為 一 星 絞 組 橫 切 面 內 、 外 之 電 容 示 意 圖 ， 如 果 電 容 量 c ≠ a ， 則 會 造 成地 氣開 路串

音短 路 。  

 

4 3 .  ( 4 )  方 波 的 頻 譜 分 析 包 含基 本 波基 本 波 與 偶 次 諧 波偶 次 諧 波基 本 波 與 奇 次 諧 波 。  

4 4 .  ( 2 )  兩 導 體 間 之 靜 電 荷 為 Q，且 電 位 差 為 V，不 考 慮 其 絕 緣 材 質 和 扭 絞 情 況，則 其 靜 電 容 量 為V

／ QQ ／ VV ＋ QQ × V 。  

4 5 .  ( 2 )  依 據 N C C 最 新 修 正 技 術 規 範 規 定，設 有 電 信 室 的 建 築 物 電 信 保 安 接 地 設 備 之 接 地 電 阻 值 為

6 Ω 1 0 Ω 2 0 Ω 1 5 Ω  以 下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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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6 .  ( 4 )  建 築 物 內 水 平 電 信 配 管 與 低 壓 電 力 線 相 隔 應 在 5 c m 1 2 c m 1 0 c m 1 5 c m  以 上 。  

4 7 .  ( 4 )  分 接 器分 配 點引 進 線支 配 點  指 的 是 將 有 線 廣 播 電 視 信 號 由 分 配 點 播 送 至 饋 線 之 轉

接 點 。  

4 8 .  ( 1 )  露 點 計 用 於 測 量 充 氣 電 纜 之內 部 乾 燥 度阻 抗氣 壓心 線 絕 緣 。  

4 9 .  ( 3 )  電 話 機 的 受 話 器 是 將電 信 號 放 大語 音 轉 換 成 電 信 號電 信 號 轉 換 成 聲 音聲 音 信 號 放

大 。  

5 0 .  ( 3 )  對、組、簇 等 單 位 是非 平 衡 型 電 纜光 纜平 衡 型 金 屬 電 纜  電 纜 蕊 之 結 構 單 位同 軸 電 纜。

5 1 .  ( 2 )  1 奈 巴 ( N e p e r ) 等 於 6 . 8 6 8 8 . 6 8 6 8 . 6 8 8 6 . 6 6 8  d B 。  

5 2 .  ( 1 )  有 一 個 1 K H z 的 方 波 在 頻 譜 分 析 儀 上 作 波 形 分 析 ， 其 不 可 能 出 現 的 頻 率 成 分 為 4 K 3 K 1

5 K 5 K 。  

5 3 .  ( 2 )  電 纜 心 線 間 之 距 離 越 大 ， 則 該 對 線 的電 流靜 電 容 量迴 路 電 阻電 壓  越 小 。  

5 4 .  ( 4 )  μ H 是電 阻電 導電 容電 感  的 單 位 。  

5 5 .  ( 1 )  建 築 物 電 信 管 線 所 用 之 總 配 線 箱 ，設 於 建 築 物 內 作 為 引 進 管 線 與 垂 直 管 線 之 介 面設 於 建

築 物 內 各 樓 作 為 垂 直 管 線 與 水 平 管 線 之 介 面裝 於 各 樓 板 之 彎 曲 管 道 中 間裝 於 屋 內 適 當 處

所 ， 作 為 水 平 引 進 電 纜 之 終 端 。  

5 6 .  ( 4 )  左 圖 在【 建 築 物 電 信 設 備 工 程 技 術 規 範 】圖 例 中 表 示總 接 地 箱主 配 線 箱總 配 線 箱

支 配 線 箱 。  

5 7 .  ( 4 )  組 成 光 纖 系 統 的 基 本 組 件 為光 纖 和 光 接 收 器光 源 和 光 纜僅 有 光 纖光 源 、 光 纖 及 光 接

收 器 。  

5 8 .  ( 1 )  依 照 技 術 規 範 在 建 築 內 電 信 垂 直 幹 管 中，主 幹 線 纜 如 要 佈 放 0 . 5 - 2 0 0 P 以 下 屋 內 電 纜 時，其 適

用 管 徑 ？ 5 2 m m ( 2 " ) 4 1 m m ( 1  1 / 2 " ) 2 0 m m ( 3 / 4 " ) 2 8 m m ( 1 " ) 。  

5 9 .  ( 1 )  良 好 操 守 的 工 作 人 員 必 須敬 業投 機取 功素 養 。  

6 0 .  ( 2 )  有 線 電 視 系 統 若 使 用 上 行 控 制 信 號 ， 其 頻 率 不 超 過 5 5 M H z 3 5 M H z 6 7 M H z 5 0 M H z 。  

6 1 .  ( 3 )  建 築 物 電 信 管 線 中 ， 3 0 P 以 下 垂 直 電 纜 適 用 之 P V C 垂 直 幹 管 管 徑 為 4 1 m m 2 0 m m 2 8 m m

 5 0 m m 。  

6 2 .  ( 2 )   4 號 2 號 0 號 1 號  人 孔 最 大 收 容 管 數 為 1 6 管 。  

6 3 .  ( 1 )  D T M F 撥 號 電 話 機 每 按 一 個 鍵 ， 其 輸 出 訊 號 由高 頻 群 與 低 頻 群 各 一 組低 頻 群射 頻 訊 號

高 頻 群  之 頻 率 組 成 。  

6 4 .  ( 1 )  折 射 率 匹 配 液 的 功 用 是減 少 光 纖 端 面 的 反 射固 定 光 纖 接 點改 變 光 纖 的 折 射 率減 少 色

散 。  

6 5 .  ( 1 )  一 出 現 在 示 波 器 上 共 佔 4 D I V 之 信 號 ， 經 換 算 是 8 V p - p 。 所 使 用 的 是 1 0 ： 1 測 試 棒 ； 則 示 波

器 之 垂 直 控 制 器 ( V o l t s / D i v ) 是 置 於 0 . 2 V 2 m V 2 0 m V 2 V 。  

6 6 .  ( 2 )  障 壁 電 纜 不 適 用 於人 孔 至 手 孔 引 上用 戶 引 進人 孔 內 短 接阻 氣 。  

6 7 .  ( 4 )  有 一 段 管 道 甲 人 孔 為 高 位 人 孔 ， 乙 為 低 位 人 孔 ， 今 擬 在 該 段 管 道 佈 纜 和 拆 纜 各 一 條 ， 正 常 情

況 下 應 如 何 施 工 ？無 論 從 甲 或 乙 人 孔 佈 纜 和 拆 纜 皆 無 妨佈 、 拆 纜 皆 需 從 甲 人 孔從 甲 人

孔 拆 纜 ， 乙 人 孔 佈 纜從 甲 人 孔 佈 纜 ， 乙 人 孔 拆 纜 。  

6 8 .  ( 2 )  S / N 以 d B 表 示 ， 則 S / N ＝ 1 0 ( l o g S ＋ l o g N ) 1 0 ( l o g S － l o g N ) 1 0 ( l o g S ÷ l o g N ) 1 0 ( l o g S

× l o g N ) 。  

6 9 .  ( 2 )  市 內 電 纜 成 端 至 幹 線 供 線 點 間 之 電 纜 稱 為引 進 電 纜幹 線 電 纜成 端 電 纜配 線 電 纜 。  

7 0 .  ( 1 )  A D S L 是 指非 對 稱 型 數 位 用 戶 線 路整 體 數 位 用 戶 線 路高 速 類 比 用 戶 線 路高 速 數 位 用

戶 線 路 。  

7 1 .  ( 1 )  4 K H z 的 類 比 音 頻 信 號，以 兩 倍 的 頻 率 取 樣，每 一 取 樣 值 以 8 個 比 次 ( B i t s ) 代 表，則 此 音 頻 系

統 可 轉 換 成 6 4 K b p s 9 . 6 K b p s 1 4 4 K b p s 1 . 5 4 4 M b p s  的 數 位 信 號 。  

7 2 .  ( 3 )  有 線 電 視 系 統 之 頭 端 設 備 應 有 接 地 保 護 措 施 安 置 ， 其 接 地 電 阻 應 小 於 5 0 Ω 2 5 Ω 1 5 Ω



1 0 1  通 信 技 術 ( 電 信 線 路 )  乙  4 - 4 ( 序 0 0 3  )   

6 0 Ω 。  

7 3 .  ( 4 )  以 配 線 對 數 1 0 0 P 為 單 位 設 定 之 配 線 區 是單 局 交 換 區固 定 供 線 區複 局 交 換 區單 位 配

線 區 。  

7 4 .  ( 3 )  左 圖 在 【 建 築 物 電 信 設 備 工 程 技 術 規 範 】 圖 例 中 表 示電 話 機交 換 機公 用 電 話 機

交 換 箱 。  

7 5 .  ( 1 )  三 用 電 表 0 d B m 刻 度 ， 在 A C 電 壓 刻 度 上 為 0 . 7 7 5 V 0 V 1 . 4 1 4 V 7 . 7 5 V 。  

7 6 .  ( 3 )  B S R - S M 光 纜 是 指 1 0 0 心 以 下 之 構 槽 型 單 模 光 纜 2 4 心 以 下 之 充 氣 單 模 光 纜 2 0 0 心 ( 含 )

以 上 之 溝 槽 型 單 模 光 纜 2 4 心 之 以 下 充 膠 單 模 光 纜 。  

7 7 .  ( 4 )  勞 資 關 係 是 指 雇 主 與 勞 工 間 的 何 種 關 係 ？分 工 合 作利 益 分 配工 作 分 配權 利 義 務 。  

7 8 .  ( 4 )  D - 3 4 及 D - 3 6 可 撓 管 係 使 用 於 下 列 何 種 電 信 線 路 管 道 ？配 線 箱 引 上 管貼 壁 引 上 管屋 內

管 道管 中 管 。  

7 9 .  ( 2 )  下 列 何 者 與 線 路 長 度 有 關 ？特 性 阻 抗電 阻電 阻 係 數溫 度 係 數 。  

8 0 .  ( 1 )  幹 線 電 纜 從 機 房 外 進 入 機 房 內 之 最 終 點 是 在成 端離 局 最 近 之 人 孔M D F充 氣 室 。  

 


